






浙江创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
第三次债权核查表

债权编号：[ ]

债权人名称

债权人对本人

债权核查意见

□ 无异议；

□ 有异议；异议理由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债权人对他人

债权核查意见

□ 无异议；

□ 本人对《债权表》中记载的债权编号第 号债权审核结

果有异议；异议理由：

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注意事项

1、根据法律规定，债权人应当如实申报债权。管理人的债权审查，是建

立在债权人如实申报及调查核实基础上作出的。今后发现债权人存在虚假申

报等情况，管理人有权另行认定；如构成犯罪的，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2、如对本债权核查表有异议的，请填写异议理由并当场提交给管理人；

异议补充材料可在收到本债权核查表后 15 日内提交管理人；未提交核查表或

提交空白核查表，视为对管理人的核查意见无异议。

回寄地址：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新益大

厦 A 幢四楼，收件人；季恬卉，联系电话：

15868083386


